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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6_8C_E4_BC_9A_E8_c45_75651.htm 一、本章大纲（一）

破产与破产法的概念与特征1．破产的概念与特征2．破产法

的概念与特征3．我国破产立法概况（二）破产申请的提出与

受理1．破产界限2．破产申请的提出3．破产申请的受理（三

）债权人会议与和解整顿程序1．债权人会议(1)债权人会议

的性质与组成(2)债权人会议的召集与职权2．和解与整顿程

序(1)和解与整顿制度的特点(2)和解与整顿的程序(3)和解协议

的法律效力(4)企业整顿的进行与终结（四）破产宣告与破产

清算1．破产宣告2．破产清算组与破产财产3．破产债权(1)破

产债权的范围与权利行使(2)破产抵销权(3)有财产担保的债权

在破产程序中的处理4．破产财产的处置与分配（五）破产救

济与破产责任1．破产救济2．破产责任二、本章教材的主要

变化2003年教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

若干问题的规定》（《破产规定》），对本章进行了重大调

整：（1）调整、增加了“破产案件受理裁定的法律效力”；

（2）调整了“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中的第4条；（3）对“

破产财产的界定”进行了重大调整；（4）对“取回权”进行

了重大调整；（5）对“破产债权的界定”进行了重大调整；

（6）增加了“抵销权的行使条件”等。2004年教材的主要变

化：（1）对和解协议法律效力的第4条进行重新解释；（2）

对“破产企业土地使用权的处置”进行了重大调整。2005年

教材的主要变化：仅仅对第一节“我国目前破产法立法概况

”进行了调整（不属于考试内容）。三、历年考题评析一、



单项选择题1.甲企业被宣告破产后，乙企业有权对出租给甲

企业的机器设备行使取回权。乙企业行使取回权的下列方式

中，符合企业破产法律制度规定的是( )。(2002年)A.自行取

回B.通过债权人会议取回C.通过清算组取回D.申请人民法院

裁定取回答案：C解析：在破产宣告后，破产企业的财产由

清算组保管。2.根据企业破产法律制度的规定，对破产企业

尚未履行的合同，清算组采取的处理方式是（ ）(2002年)A.

一律解除合同B.一律继续履行合同C.以是否对破产债权人有

利为原则，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合同D.申请人民法院裁定

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合同答案：C解析：清算组的清算工作应

当注意保护债权人的利益。3.根据企业破产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列款项中，应当从破产财产中最先拨付的是（ ）(2002

年)A.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B.破产企业所欠

税款C.银行贷款D.破产案件的诉讼费用答案：D解析：D选项

属于破产费用，根据法律规定，应当优先从破产财产中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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